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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實踐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勵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，製作數位教材，特依據

「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訂定「實踐大學遠距教學課程獎勵要點」（以下簡稱

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獎勵之遠距教學課程，以符合「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第二條之規定

者為限。教師獎勵依照「實踐大學教師彈性薪資施辦法」核給。 

三、獎勵項目： 

（一）開設遠距教學課程：  

經「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委員會」審核通過之績優遠距教學課程者，給予每學分

獎勵1,800元，最高獎勵三學分5,400元。 

（二）製作數位教材： 

1.申請數位教材製作獎勵須經「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委員會」審核通過。 

2.每一教材單元獎勵以10,000元為上限，應完成10小時以上之數位教材製作，

並依教學成果報告、課程執行成效及實際教材製作時數等績優者依比例給

予獎勵。 

3.教學科目可依主題及進度分列不同的教材單元，各教材單元可申請本要點之

數位教材製作獎勵；惟同一科目獎勵之數位教材時數，總時數以該科目之總

課程時數為限。 

4.曾獲得獎勵之教材單元，若修改比例達原內容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者，亦得

申請獎勵，但其教材獎勵減半。同一教材單元之獎勵以兩次為限。 

（三）申請數位學習課程認證： 

經「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委員會」推薦申請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認證，每案獎勵

6,000元。 

（四）通過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認證，每案獎勵12,000元。 

四、助理獎助學金： 

（一）新開及續開之遠距教學課程均可申請課程助理，以協助課程進行之一般事務管

理、線上教學及學生線上學習活動。 

（二）教師製作數位教材，可申請助理輔助教師製作工作。 

上述獎助學金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五、遠距教學課程獎勵之提報時間每學年兩次，教師須檢附「實踐大學遠距教學課程獎

勵表」與「課程計畫書-提報大綱」，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，向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

提出申請。獲得獎勵之教師，應於公告期限內完成教材製作及上傳至符合教育部推

廣網路教學平台並撰寫「教材自評表」、「數位教材清單表」。經委員會審議後，進行

獎勵撥款。 

六、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應就各獎勵案之資格進行初審，並就初審合格案，提請「實踐

大學遠距教學委員會」審核。 

七、本要點所需之經費，由教育部相關計畫之經費支應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